《云阳县文旅商产业奖励扶持办法（征求意见稿）》政策解读

一、政策制定背景与目的
在当前文旅产业快速发展且竞争日益激烈的大环境下，云阳县为抓住发展机遇，依据《关于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等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本县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其核心目的在于通过精准的政策导向和奖励扶持措施，吸引更多市场主体参与到云阳县文旅商产业发展中，进一步提升该县旅游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推动文旅商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助力打造大三峡文旅新地标。
二、奖励扶持对象范围
《办法》明确规定，奖励扶持对象涵盖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法人、非法人组织和自然人。这一广泛的对象范围，打破了以往政策可能存在的主体限制，无论是企业、社会团体，还是个体经营者等，只要符合相应条件，都有机会享受政策红利，充分体现了政策的普惠性，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各类市场主体参与云阳县大文旅产业发展的积极性。
3、 政策主要内容及特点
《办法》围绕云阳县文旅商产业发展的多个关键领域，制定了21项具体的奖励扶持政策，涉及文旅场所评级（如5A景区、五星饭店等）、非遗保护、文旅体消费新场景、演艺新空间、文创产品开发与文旅商展会参展扶持、旅游商品与服务提升、文化产业集聚区、重点文旅体项目、特色文旅资源转化、旅行社组客等领域，不同项目奖励补助金额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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